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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登记业务规则变更内容

	章节
	原注册登记业务规则内容
	变更后对应内容

	第1条
	为保障养老金产品登记、存管、清算和交收业务的顺利实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关于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制定本规则，并可以根据业务发展、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等的变更及监管要求进行修订。
	为保障养老金产品登记、存管、清算和交收业务的顺利实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关于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制定本规则，并可以根据业务发展、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等的变更及监管要求进行修订。


	第2条
	本规则适用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夏基金”）作为登记结算机构（以下简称为“本机构”）的养老金产品，与前述基金相关的销售机构（以下简称为“销售机构”）和投资者均应遵守本规则。
	本规则适用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夏基金”）作为登记结算机构（以下简称为“本机构”）的养老金产品，与前述养老金产品相关的销售机构（以下简称为“销售机构”）和投资者均应遵守本规则。

	第3条
	本机构通过养老金产品代码标识所登记的养老金产品。养老金产品代码由6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办理与本机构登记养老金产品相关的申购、赎回、转换、分红方式变更等业务，只能使用此养老金产品代码。
	本机构通过养老金产品代码标识所登记的养老金产品。养老金产品代码根据人社部规则进行编码。办理与本机构登记养老金产品相关的申购、赎回、转换、分红方式变更等业务，只能使用此养老金产品代码。

	第7条 
	由销售机构发起的、需要本机构配合进行的测试（包括代销系统的上线测试、升级测试、功能改进测试等），按照本机构发布的年度测试计划、提前与本机构联系。
	由销售机构发起的、需要本机构配合进行的测试，按照本机构发布的年度测试计划、提前与本机构联系。

	第10条
	投资者将所持养老金产品份额存管于销售机构（存放于交易账户中），销售机构将投资者存管其名下的养老金产品份额存管于本机构（同时存放于基金账户中）。本机构登记养老金产品账号、养老金产品代码、机构号、交易账号、（投资者持有的）养老金产品份额明细等数据。对于投资者申购、赎回、转换、分红、非交易过户、份额冻结与解冻引起的份额存管情况变化，本机构根据清算结果进行登记。
	投资者将所持养老金产品份额存管于销售机构（存放于交易账户中），销售机构将投资者存管其名下的养老金产品份额存管于本机构（同时存放于养老金产品账户中）。本机构登记养老金产品账号、养老金产品代码、机构号、交易账号、（投资者持有的）养老金产品份额明细等数据。对于投资者申购、赎回、转换、分红、非交易过户、份额冻结与解冻引起的份额存管情况变化，本机构根据清算结果进行登记。

	第14条
	在投资人参与本产品交易之前，需通过销售机构申请开立养老金产品份额持有人账户。其中，以投资组合的名义开立养老金产品份额持有人账户的，开户名称应当与投资组合名称一致，开户证件使用企业年金计划备案确认函，证件号码为企业年金计划登记号，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号码等使用投资组合投资管理人的信息；以企业年金计划的名义开立养老金产品份额持有人账户的，开户名称应当与企业年金计划名称一致，开户证件使用企业年金计划备案确认函，证件号码为企业年金计划登记号，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号码等使用法人受托机构的信息。
	在投资人参与本产品交易之前，需通过销售机构申请开立养老金产品份额持有人账户。其中，以投资组合的名义开立养老金产品份额持有人账户的，开户名称应当与投资组合名称一致，开户证件使用企业年金计划备案确认函，证件号码为企业年金计划登记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号码等）使用投资组合投资管理人的信息；以企业年金计划的名义开立养老金产品份额持有人账户的，开户名称应当与企业年金计划名称一致，开户证件使用企业年金计划备案确认函，证件号码为企业年金计划登记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号码等）使用法人受托机构的信息。

	第42条
	发生基金合同或养老金产品投资合同规定的巨额赎回时，如养老金产品管理人确定按巨额赎回规定执行的，销售机构须以本机构的书面通知为准。
	发生养老金产品投资合同规定的巨额赎回时，如养老金产品管理人确定按巨额赎回规定执行的，销售机构须以本机构的书面通知为准。

	第47条
（删除）
	养老金产品不收取转换费用。
	

	第53条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按分红权益再投资日的养老金产品份额净值计算基金份额；选择“现金”方式的，其分红资金将于派现日从本机构清算户划往销售机构。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按分红权益再投资日的养老金产品份额净值计算产品份额；选择“现金”方式的，其分红资金将于派现日从本机构清算户划往销售机构。

	第54条
	非交易过户是指因继承、执行司法判决和经本机构认可的其他情况而发生的养老金产品份额的转移。
	非交易过户是指因执行司法判决和经本机构认可的其他情况而发生的养老金产品份额的转移。

	第61条
（删除）
	当因继承引起的非交易过户业务确认完成后，若被继承人养老金产品账户内的份额余额为零，本机构有权对其养老金产品账户进行销户处理。
	

	第70条（三）
	行情信息的传输：本机构于T日24:00前将当日的养老金产品份额净值、养老金产品状态等信息发送至销售机构，销售机构网点于T+1日9:30之前公示。
	行情信息的传输：本机构于T+1日9:00前将当日的养老金产品份额净值、养老金产品状态等信息发送至销售机构，销售机构网点于T+1日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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